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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三十五条 因债务人怠于行使

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
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
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
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
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
由债务人负担。

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
人主张。

第五百三十六条 债权人的债权到期
前，债务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
权利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即将届满或者未及
时申报破产债权等情形，影响债权人的债
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代位向债务人的相

对人请求其向债务人履行、向破产管理人
申报或者作出其他必要的行为。

第五百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认定代位
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
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
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
务终止。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
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
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
规定处理。

第五百三十八条 债务人以放弃其债
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
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
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
的行为。

第五百三十九条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
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
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
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
行为。

第五百四十条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
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
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五百四十一条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
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第五百四十二条 债务人影响债权人
的债权实现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没有法
律约束力。

市司法局提供

严打诈骗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检察机关依法追

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为遏制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全国检察机关充

分发挥“捕诉一体”优势，严把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诈骗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坚持依法严惩的政策导向，落实同级同步介入侦查制
度，专案专办，快捕快诉，有力增强了震慑效应。

据新华社

公开通报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沙霸”“矿霸”

背后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惩治“沙霸”“矿霸”

等黑恶势力背后腐败和“保护伞”是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把严惩“沙霸”“矿霸”
等黑恶势力背后腐败和“保护伞”作为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的重要内容，作为常态化“打伞破
网”的工作重点，持续深入推进。 据新华社

帮凶必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前三季度全国检察机

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
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670755 人，不捕
279050人，决定起诉1273051人。

排在第一位的是危险驾驶罪263281人，同比上
升 30.6%；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79307 人，
同比上升21.3倍；起诉开设赌场罪63238人，同比上
升40%。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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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宏冰 通讯员 汪川
川 赵民航）近日，临颍县校园食品安全检
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仪式在临颍县人民检
察院举行。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就近日办理
的校园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采取
公开宣告送达的方式，向临颍县人民政府
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

今年临颍县两会期间，多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就加强校园食品安全提出建
议。网络平台上也有网友反映部分学校存
在饭菜不卫生等现象。今年6月，临颍县
人民检察院根据线索，通过走访、调研等
方式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问题摸排，发现部
分学校存在食堂餐厅操作不规范、卫生环
境脏乱差、安全防护措施缺失等问题。

根据规定，临颍县教育部门负有校
园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该县市场监管部
门和卫健部门对餐饮服务日常监管、食
源性疾病预防等负有监管职责。为督促
职能部门认真履职，消除校园食品安全
隐患，让学生在学校吃上营养放心餐，9
月 30日，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赵大伟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会
后，综合各方意见，临颍县人民检察院
决定公开向临颍县教育局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督促该局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县所
有学校、幼儿园进行食品安全问题排
查，要求存在问题的学校立即整改。

10月22日，校园食品安全检察建议公
开送达仪式在临颍县检察院举行。宣告会

上，检察官通报该县校园食品安全存在的
问题，宣读检察建议书，并对建议内容进
行释法说理。临颍县教育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临颍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
长杨洋当场签收检察建议书。他说，此次
活动不仅是一次公开的送达宣告，还是一
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检察机关发现问
题、提出的检察建议及时、准确、到位。
职能部门要严肃对待、照单全收、认真整
改、按期回复，把采纳执行检察建议作为
助力本单位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作风、提
升工作水平的机会，形成检察机关与行政
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

“检察建议问题提得准，原因分析透

彻，为我们下一步做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对照问题举一反
三，采取积极措施抓好整改落实。”临颍县
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当场表示。

“面对面公开送达，既体现法律监督
的刚性，又将问题和整改置于群众监督之
下，有利于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监督意
识。我希望检察机关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大公益诉讼工作
力度。”临颍县人大代表武瑞表示。

“检察机关对发现的社会问题及时
发出检察建议，以主动作为促进行政机
关积极作为，充分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司法理念。”临颍县政协委员、律师毛
会春说。

公开送达检察建议

临颍督促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西城区大队组织开展“零
酒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10月28日，该大队到西城
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展“零
酒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活
动中，西城区大队负责人传达
了《全市“零酒驾”创建活动
实施方案》 和相关文件精神，
通报了近期的酒驾醉驾典型案
例，要求创建单位要增强安全
意识，加强对单位员工的法治
教育，倡导单位员工做到“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希望
通过“零酒驾”创建活动，进
一步预防和减少辖区涉酒交通
事故，提升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水平。

参加此次“零酒驾”示范
单位创建活动的单位员工签署
了单位机动车驾驶人“零酒
驾”承诺书。他们表示，将秉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出行理念，增强自身安全意
识，坚决不触碰酒驾“高压
线”。 谢明明

西城区

签订“军令状”
承诺“零酒驾”

11月2日，郾城区司法局
孟庙司法所到辖区春芽小学开
展“拒绝校园欺凌、法律护航
成长”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邀
请河南省展骥博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进授课。

陈进结合“哆啦A梦”的
特征，用动漫的形式，从“大

雄”的视角出发，分别从认识
校园暴力、校园暴力的危害、
如何应对校园暴力、如何防范
校园暴力四个方面进行了生动
的讲解。陈进用生动幽默的语
言，与学生互动，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 高家斌

孟庙司法所

法治教育进校园

一男子只要缺钱就约同乡
喝酒将其灌醉，趁机偷转他微
信里的钱，4 个月共转走了
6000余元。10月31日，27岁
的卞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市公安
局召陵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刘先生是周口市西华县
人，目前在召陵区工作。10月
30日中午，他用微信扫码付款
时，发现微信账户竟然没钱
了，几天前他刚把工资全部存
入微信账户。刘先生赶紧检查
自己的微信账单，发现3天前
的凌晨有5笔转账记录，共转
给了某微信用户1400元。让他
惊讶的是，这个微信用户正是
刘先生的同乡卞某。刘先生立

即到市公安局召陵分局东城派
出所报案。民警根据刘先生提
供的信息，当天就将卞某抓捕
归案。

经讯问，卞某交代，自己
手头紧，就想起了同乡刘先
生。他们同在我市打工，经常一
起玩。他偶然间看到了刘先生
的微信支付密码，便记在心里。

一天晚上，卞某约刘先生
到住处喝酒，将其灌醉后半夜
偷偷从刘先生微信上转走了
300元。看刘先生没发现，卞
某便隔三岔五约刘先生喝酒，
趁其喝醉偷偷转账。截至案
发，卞某共转走6540元。

李 政

盗窃同乡微信账户6000多元
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 通
讯员 刘晓杰） 10 月 27 日上
午，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阴阳
赵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辖区有
群众因土地问题发生纠纷。为
防止矛盾激化，阴阳赵派出所
所长赵彦兵带领民警迅速赶往
现场。看到两名村民正在激烈
争吵，赵彦兵上前拉开双方并
询问情况。

原来，村民刘要某与刘金
某两家的土地相连，平日种地
难免“越界”。当日，刘金某锄
掉了隔壁种过界的蒜苗，引起
了刘要某的不满。双方起了争

执，差点动手。好在民警及时
赶到，制止了争执。

赵彦兵一边向他们讲解土
地管理法以明确土地使用细
节，一边劝说他们要互助互
爱、和谐相处。双方平静下来
后，赵彦兵又联系该村党支部
书记刘献军共同做工作，当场
丈量土地，设立地界标识，防
止以后再起争执。

随后，赵彦兵询问双方
的意见。刘要某与刘金某对
于民警的耐心调解和公正处
置非常满意，双方最终握手
言和。

村民因地起争执
民警调解化纠纷

10月 30日上午，2021年
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笔试）开考。市公安局源
汇分局马路街派出所民警在市
五中考点执勤时，看到一名考
生在校门口一边打电话，一边
焦急地翻找着什么。民警潘建
生立即上前询问。这名考生
说，自己的身份证可能在路上

弄丢了。这时，距离进场只剩
3分钟。潘建生迅速向考点工
作人员和派出所领导反映情
况，并快速回到派出所，根据
考生信息为其开具了户籍证明。

当民警把户籍证明交给工
作人员时，考试即将开始，考
生顺利进入考场。

赵予晓 张 妍

考生丢失身份证
民警快速出证明

□路胜龙
有多少人已不记得儿时许下的梦想。

那时候的乐趣，是戴一顶警帽，拿一把枪
扮警察抓小偷，滑稽可笑却一本正经。那
时候，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当一名警察，戴
一顶警帽。

年华易逝，岁月流沙，转眼已过而立
之年。如今的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少
年。儿时许下的梦想，也早已淹没在春风
秋雨、柴米油盐中，成为一个时断时续的
梦。

前段时间偶然看到一段视频，面对违
法行为人的威胁，被赞警界李云龙的江苏
海安交警陶其东说道：“我干这份工作还怕
你威胁我吗？怕你，这顶帽子我就不要戴
了，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干了！”我瞬间被感
动得热泪盈眶。

原来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这顶帽子的
渴望从来没有消失。我约了当警察的同学

在沙河边晨跑，看看他最近的变化。他
说：“自从戴了这顶帽子，便拥有了勇气、
能力和责任。”

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有所惧
仍能勇往直前。面对河水，可能忘了旱
鸭子是不会游泳的，没有思考、没有犹
豫；面对未知的风险，明明知道去了就
再也回不来，最终还是去了，步履从
容、义无反顾。不是不害怕，只因戴了
这顶帽子，除了勇敢，别无选择。“恪尽
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那些牺
牲的战友们，就是用义无反顾兑现了自
己的诺言。”他说。

能力是安身立命的本事。作为守护人
民安全的忠诚卫士，空有一腔热血而无一
技傍身，不能保护百姓。面对邪恶，只能
无谓牺牲。只有练就过硬本领，才能惩

恶扬善，才能佑国佑家。无论是站岗执勤
指挥交通，还是出生入死缉拿坏人，都要
掌握一身真本领，练就一身真功夫。“你
想啊，自古正邪不两立，警察同罪犯有条
件可讲吗？你的枪法没有罪犯准，你能抓
住他吗？刀要常磨，兵要常练。唯有平时
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他说，“你知
道我现在跑一场马拉松需要多长时间吗？
2小时56分！”他一脸自豪地说。

责任却是最晚学会的。“刚上班那会
儿，眼里只有工作，恨不得一天抓尽所

有的小偷。多少个风雨夜归来，妻儿早
已熟睡；多少次，忘记给父母打个电
话。看着一枚枚闪耀的奖章，看着一天
天老去的父母，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孩
子，忽然明白，自己对责任的理解太过
狭隘。同事常说，入了这一行，亏欠最
多的就是家人。这么多年过去，慢慢懂
得，我们不仅是单位的螺丝钉，还是家
里的顶梁柱。对人民，我们有责任；对
家人，我们也有责任。生活哪儿能没有
遗憾？”我想，我是理解他的。

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突然发
现，经过昨夜寒霜，两岸的银杏已一树金
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知道自己要去
哪里的人，是幸运的。

我想，每一个当上警察的人，内心都
无比骄傲吧！

作者单位：市委老干部局

一顶帽子的使命

王甲和王乙是一对亲姐妹。姐姐王甲
向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王乙按照承诺，将父亲的一半房
产赠予给自己。

法院查明，2017年6月，两姐妹的父
亲到某公证处进行遗嘱公证，将名下的一
套房产交由妹妹王乙一人继承。公证当
日，王乙觉得亏欠姐姐，向王甲出具一份
承诺书，载明“我与姐姐共同赡养父亲，
其遗产和债务由两人共同享有并承担，义
务与利益共承，特此立据”。

然而，父亲去世后，王甲并没有拿到
一半的房产，便拿着承诺书起诉至法院，
要求妹妹将父亲的一半房产赠予其所有。

王甲表示，从 2018 年 11 月到 2021 年 1
月，都是自己在照顾父亲，已尽到赡养义
务，按照承诺书约定可分得父亲名下房产
一半的份额。

王乙则辩称，王甲在其出具承诺书后
并未履行赡养义务。姐姐常年居住在余
杭，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照顾父亲较多。
2017年4月，父亲由于身体原因住院，都
是她每天晚上在医院陪着父亲。白天则由
护工照料，她每日向护工支付60元的陪护
费。2018年7月，姐姐没有了工作，她便
辞退了护工，由姐姐全天照顾父亲，并按
照每日 120 元的标准给姐姐计算护理工
资。2021年1月，姐姐发生交通事故。姐

妹两人办理了移交手续，并约定父亲生老
病死概由妹妹负责。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征求双
方意见，姐妹俩都同意调解。承办法官告
诉两人，法律上的赡养是指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
神上慰藉的义务，三者缺一不可。虽然姐
姐在父亲的赡养上没有经济上的支出甚至
还收取陪护费用，但两年多的陪伴是她对
父亲作出的精神赡养。

在承办法官的调解下，姐妹俩最终达
成了和解协议，房产由妹妹继承，但妹妹
给姐姐6万元的补偿。

承办法官表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经济供养的
要求减少，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更加注重
子女“常回家看看”和陪伴身边的“精
神慰藉”。实现老有所养的同时，更需要
做到老有所乐，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
精神慰藉都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和责
任。老年人保护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
需要。本案中，法院结合姐姐尽到的部
分赡养义务，由妹妹对姐姐进行一定的
补偿，促成姐妹达成和解。两姐妹也解
开了心结、重归于好。

据《法治日报》

精神慰藉同样重要 陪伴老人亦属赡养

传传案例案例 真真

释释以案以案 法法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 11
月1日上午，源汇区人民检察
院干警张嘉慧在柳江路与嵩山
路交叉口值勤时，发现一名5
岁左右小男孩在十字路口徘徊。

看到男孩身边没有家人，
张嘉慧便把男孩带到安全地
带，和他攀谈起来。原来男孩

早上和家人吵架从家里跑出
来，却忘了回家的路。

此时，张嘉慧的几名同事
值勤结束也赶了过来，了解情
况后赶紧拨打了110。民警赶
到现场后，将男孩带到派出所
联系他的家人。约一个小时
后，男孩被家人接回家。

民警帮孩子找家人


